
 

    臺南市長安國小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導護輪值表(114.8) 

週次 日期（日-六） 導  護  輪  值  名  單 

1 0831～0906 ①翁育民五丙  
③黃慧雯四丙 

 

0901(一)開學早上始值勤’ 

 

2 0907～0913 ①鄭竹均資源  ③林雪尾六丙  

3 0914～0920 ①林孜芸資源  ③洪輝宗體育  

4 0921～0927 ①何欣諭衛生  ③陳芳彣四丁  

5 0928～1004 ①黃品甄資訊  ③許儷齡五甲 
0928(日)教師節  

0929(一)彈性放假1天 

 

6 1005～1011 ①李宜真六乙  ③謝貞瑜教學 1006(一)中秋節放1天1010(五)

國慶日放1天 

 

7 1012～1018 

①朱育潁四甲 

 
 ③李佩玲自科 

 

8 1019～1025 ①吳怡慧三乙  ③王淑貞四乙 
1024(五)台光節 彈放1天 

 

9 1026～1101 ①Maggie英文  
③高久惠二甲 

 

 

10 1102～1108 ①周靜儀三甲  ③陳淑菁五乙 
 

 

11  1109～1115 ①錢佳珍三丙  ③魏銀香二乙  

12 1116～1122 ①林姵伶一乙  
③郭翊韻註冊 

 

 

13 1123～1129 ①呂映皚六甲  ③陸雲蓮一甲  

14 1130～1206 ①黃郁珺二丙  ③許世瓏專輔  

 

 



15 1207～1213 ①黃慧雯四丙  ③翁育民五丙 
1213(六)校慶運動會    1215(

一)校運會補假 

 

16 1214～1220 ①林雪尾六丙  ③鄭竹均資源 
 

 

17 1221～1227 ①洪輝宗體育  ③林孜芸資源 
1225(四)行憲紀念日放假 

 

18 1228～0103 ①陳芳彣四丁  ③何欣諭衛生 
0101(四)元旦放假1天 

 

19 0104～0110 ①許儷齡五甲  ③黃品甄資訊  

20 0111～0117 ①謝貞瑜教學  ③李宜真六乙  

21    下
1 

0118～0124 ①李佩玲自科  ③朱育潁四甲 

0120(二)休業式        0121-23第

二學期上課 

 

\ 

3 0222～0228 ①王淑貞四乙  ③吳怡慧三乙 

0223(一)正式上課        0227(

五)和平日彈放1天 

 

 

 

 

各輪值導護 

重點工作 

1.​ ①號總導護：早上正門口對面導護(面向雜貨店左側)(遇雨天至川堂支援撐傘)； 
            下午正門口對面導護(面向雜貨店右側)協助警衛。朝會及重要集會之指揮集合、協助處理學 
            生偶發（意外）事件、失物招領、繕寫學校日誌。 

2.​ ③號導護師:早上巡視校園，若志工媽媽無法值勤，請至校門口支援。一~四放學至正門(郵筒旁) 週五中午開始
值勤【正門口對面導護(紅綠燈下)】協助警衛。              

3.​ 註：公假機動人員---楊琇雯師  

 

※原則上每週五中午前由生教組指派學生攜旗及簿本辦理交接（拿到導護旗即代表交接，所以當天中午③號或下午①號，就

要開始協助值勤，注意不一定是週五喔！換句話說，若週五放假，則於放假前一天辦理交接）。 
※如遇公差假、事病假，或其他原因無法執勤時，請先找人代理；生教組長及學務主任可機動協助。 
※如有懷孕的老師則暫停值勤，也請務必與生教組長及學務主任聯繫。 
※執勤時間早上7:15－7：35，週三中午12:40－13：00，下午4:00－4：20，值勤時請提早五分鐘到達指定位置 
※各導護執勤人員若有互調請聯繫生教組。 ※如遇雨天或志工媽媽請假時，早上7:15－7：35請①③導護均至大門口協助 。 

    

臺南市高中（職）以下各級學校教師擔任導護 

補假實施要點 

 

 



一、目的：為維護學生上、放學安全，並慰勉教師執勤辛勞，藉以提振教師執勤士氣

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凡本市教師依各校所排定之導護值勤表，於排定時間內確實依照各校「導護工

作實施細則」完成工作者，均得依照本要點，於值勤結束翌日起一年內申請補假

四小時或選擇敘獎(並以時為計算單位) 

    依據107年6月29日南市教人(二)字第1070681900號 

三、申請補假四小時或選擇敘獎方： 

1、各校以週次排導護工作者，執勤一週次即得申請補假四小時（不論該週內是

否巧遇不上班日）。 

2、以日排輪值導護者須累積滿五日始得申請補假四小時。 

3、輪值滿兩週次導護工作或輪值滿十日而放棄補假者給予敘嘉獎乙次，一學年

最多敘嘉獎二次。 

四、教師依本辦法申請補假，應以不影響學生受教權為前提，所遺課務自行以調補

課方式辦理並知會學校。原擔任之導師工作或行政職務等亦應自行覓妥代理人

員代理職務。 

五、教師依本辦法申請補假時，應依照各校教職員請假流程確實於補假前辦理請假

手續。 

六、本要點奉核後即日起溯及107年5月1日起實施。 

 

 
 

 

 


